丽水学院科研项目激励费发放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项目来源
	
	项目类别（纵向、横向）
	
	项目执行期限        
	年   月   至    年   月

	项目负责人
	
	所在学院(部)
	
	财务管理系统
项目代码
	

	激励费预算总金额
（大写）
	
	￥            元
	发放总金额
（大写）
	
	￥            元

	项 目 组 成 员（校内人员直接转工资卡，无需填写银行账号，请用“/”代替）         

	序号
	姓名
	承担主要研究内容
	身份证号/工号
	银行账号
（开户行）
	联系电话
	发放金额
（元）

	1
	
	
	
	/
	
	

	2
	
	
	
	/
	
	

	3
	
	
	
	/
	
	

	4
	
	
	
	/
	
	

	5
	
	
	
	/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/证明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（签字）：


注：1．激励费发放对象仅限项目组成员（须附科研系统带有“学校审核通过”水印的“成员信息表”），纵向项目按中期检查通过后列支50%，结题验收后列支50%；横向项目按在研列支50%，结题后列支50%；
2．首次申请时，纵向项目须提供项目合同（任务书）、中检通过或结题验收证明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；

